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文件
防安字〔2009〕12号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关于开展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

消防安全整治专项督查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文化局、市公安局消防局：

2009年2月12日，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印发〈开展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文化、工商、安全监管部门，从2009年2月20日至4月20日，组织开展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根据国家四部局通知要求，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结合全市火灾隐患排查整治“雷霆行动”，对深入推进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进行了部署。为了检查全市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成效，进一步推动专项整治工作，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决定，组织开展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整治专项督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督查安排 

此次督查由市文化、工商、安监、消防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督查组，对各区、县开展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进行督查，时间为2009年4月1日至4月15日。具体安排见附件。

二、督查内容

（一）建立、完善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机制情况，制定辖区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方案以及动员部署情况。

（二）消防、文化、工商、安全监管部门沟通协调、协作配合情况，采取的有针对性工作措施以及联合执法情况。

（三）消防、文化、工商部门全面清理盘点本地区公众聚集场所底数、登记造册建档情况；填写《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基本情况登记表》，对公众聚集场所登记上账情况；消防、文化、工商、安全监管等部门对排查出的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督办、挂账及执法情况；公众聚集场所排查整治工作责任落实情况。

三、督查方式

督查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听取区县开展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情况汇报；二是查看区县开展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相关档案；三是实地抽查公众聚集场所。

四、工作要求

（一）各督查组要高度重视此次督查工作，严格按照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印发〈开展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坚决督促单位进行整改。

（二）各督查组可采取听取汇报、实地检查、错时检查等形式开展督查工作，具体督查时间由本组联络员与带队领导沟通后自行确定。

（三）请各督查组按照督查安排表开展督查，如本人确有原因不能参加当日督查的，应委派同级别的其他领导或工作人员参加督查，并提前一日将督查名单反馈给各组联络员。

（四）各督查组应详细记录督查情况，每次督查结束后，各组联络员应及时将督查情况进行汇总，形成书面材料报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五）各区县防火安全委员会要及时向区县政府汇报，负责组织迎检工作，提前做好汇报会等会务准备，及时组织区文化、工商、安全监管部门参会并陪同实地检查。

特此通知。

附件：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整治专项督查安排表

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主题词：消防　可燃装修　专项督查　通知
抄送：公安部消防局、市公安局。
市防火安全委员会相关成员单位。

北京市防火安全委员会                    2009年3月26日印发

校对：张秀娟                                                 共印200份

附件：

公众聚集场所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消防安全整治专项督查安排表

	日期
	分 组
	带队领导
	参加人员
	督查区县
	联络员
	联系电话

	4月1日—
4月15日
	第一组
	市文化局

王鹏
（副局长）


	市文化局: 彭立波

市安监局：王树琦

市工商局：白国强

市消防局：丁波

          于进江
	东城区
西城区

大兴区

房山区

门头沟区
	于进江
	于进江82215491
13581801992

	
	第二组
	市安监局

刘春锋
（副局长）
	市文化局: 路斌

市安监局：张涛

市工商局：王琼

市消防局：原震

         曹建旺
	崇文区
宣武区

怀柔区

密云县
	曹建旺
	曹建旺13683071202

	
	第三组
	市工商局

于国维
（科长）
	市文化局: 陈雁军

市安监局：屈玥

市工商局：卢维

市消防局：崔荣华

          曹居强
	朝阳区

海淀区

平谷

延庆县
	曹居强
	曹居强82215453
13701250702

	
	第四组
	市消防局

范德明

（副政委）
	市文化局: 孙兴宝

市安监局：王树琦

市工商局：白国强

市消防局：王卫东

          张秀娟
	丰台区
石景山区

昌平区

顺义区

通州区
	张秀娟
	张秀娟82215498
13681213066


注：具体督查时间由督查组自行确定，各组联络员负责联系，及时通知督查组成员和被督查区县，督查结束后，及时将督查情况汇总书面报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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